Thomism and Neo-Thomism 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 多馬主義一詞來自多馬．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，顧名思義，多馬主義就是阿奎那及其跟隨者所造成的神學傳統。
1.阿奎那的神學觀點
阿奎那的作品涉獵甚廣，幾及基督教思想的每一方面。
a.信心與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* 像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一樣，阿奎那也是把信心建基於神在聖經內的啟示，而信心的支持則在神蹟和理性辯證上。阿奎那用「五法」（five ways）來證明神的存在（Summa, I:2:3）。雖然他相信罪能妨礙人認識神的能力，不過他認為大多數人都需要相信（不是證明）。相信永遠都不是本於理由，但信徒有責任為他們所信的整理出原因；他為自己相信神的存在提出了著名的「五法」。他的論證是這樣的︰1.由運動而推論出一個不動的啟動者；2.由眾果而推論出第一因；3.由偶發的推論出必須的個體；4.由某程度上是完全的，到最完全的那位；和5.由設計推論到設計者。除了那些「與理性符合」的真理外，也有些真理是在「理性之外」的，像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*、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*等，這些只能透過信心來知道。
b.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* 多馬認為一切知識皆源自經驗，凡是在頭腦內的，皆先現於感官，除了頭腦本身，因為我們天生就有一種先驗的（a priori）、近乎本能的認知能力。一切知識皆建基於第一原則，就如︰1.身分（本體就是本體）；2.非矛盾（本體不是非本體）；3.拒絕居間者（或是本體或非本體）；4.成因（非本體不能產生本體）；和5.終極性（一切本體皆為一目標而努力）。只要認識了這些原則，就知道它們全是不證自明的，或說是可以化簡為不證自明的。
c.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* 智者有責任向人指出萬物的秩序。理性從本身的行為洞悉其秩序，這就是邏輯；這種秩序所產生的意志行為就是倫理；理性在外在事物所產生的秩序叫做藝術；但有秩序的理性能沉思卻不能製造的，叫做自然；自然界給思索成為有意義的，叫做自然科學；能量化的自然界叫做數學；而自然界給找出其本體，就叫做形上學。
多馬之形上學最重要的肯定是︰「在秩序中的行為只要是行為，都是無限及獨特的，除非它是與反面的潛質結合」。只有神才是純全的實質，一切受造物都混合了實質與潛質。神是沒有形狀的，因為祂是純全的實質。天使是完全體現的潛質（純形）；而人則是由形（靈魂）與質（身體）構成，且是不斷在體現的過程中發展。
d.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* 只有神是純存有（「我是」），祂就是本體；其他萬物只是具有本體。神之本質就是存在。祂是一種必須的本體，其他一切只是偶發（contingent）而已。神是不能改變的，因為祂並沒有改變的需要。同樣地，因為時間就等於改變（從之前變成之後），神就是「非時間的」，或說，是永恆的。神是單純的（即不能分開的），因為在祂之內沒有分開的潛質或原則。祂也是無限的（非限制的），因為沒有任何可以限制祂的潛質。除了這些形上的屬性外，神在道德上也是完全（公義、美善）及無限睿智的。
e.宗教語言（Religious Languag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7,Name=Religious Language}）* 我們論到神的語言總是類比式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*的，它不可能是惟一的解釋，因為我們的知識是有限的，而神的知識是無限的；它也不可能是模稜兩可的，因為受造者一定要模仿創造者，其後果是與有效的因相仿的（參詩十九1；羅一19～20）。不過無限的神與有限的人之間有極大的不同，故此透過反面（via negativa）來述說是有其需要的（參反面神學，Apoph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50,Name=Apophatic Theology}*）。我們只能以示意式的完全用在神身上（如︰善、真理），但也要指出受造物之完全是有其限制的一面，而這些限制卻不能應用在神身上。
f.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 神是從無造有（creatio ex nihilo）。從邏輯上說，一個永恆的創造是可能的，因為永恆內沒有一個矛盾的因叫這種創造成為不可能。不過藉著啟示，我們知道宇宙有一個起頭。在創造之前是沒有時間的，神並不是在時間內創造世界；乃是說，神創造世界時，時間亦一併被造了。
g.人 阿奎那採納亞里斯多德的看法，認為人（參人類學，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*）是一種靈魂與肉體結合的生物。儘管他們是靈與體的結合，靈與體之間卻沒有相同之處，不過人死亡後，靈魂仍能存活，等待復活時再與身體聯合。神是在母腹中造出每一個人的靈魂（參靈魂的起源，Soul, Origin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01,Name=Soul, Origin of}*）。
h.倫理學 不僅思想有第一原則，連行為也如此，稱作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*。永恆的律法是神統管萬物的計畫。自然律則是有理性之受造物參與的永恆律法。人間律法是把自然律用在當地社群的結果；而神聖律則是神藉著聖經與教會所啟示出來的神之律法。
美德一共有兩大類︰自然的與超然的。前者如謹慎、公義、勇氣、節制等典型的美德；後者則如信心、希望和愛。
2.多馬主義與新多馬主義
多馬主義是一種始於多馬．阿奎那而有的思潮。在他離世後，世上有很多團體及個人採納了他的教訓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*兄弟。1277年教會把他好幾個思想定為異端，但主要還是靠道明會的努力，阿奎那的神學才至終被確立，他且於1323年被冊封為聖。
多馬派的人用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*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法，與方濟會士（Francis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476,Name=Franciscan Order}）*多用柏拉圖（Platonic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*的方式不一樣，這是引致日後兩會不斷有爭辯的主因。
發展多馬主義最重要的人物是迦耶坦紅衣主教（Thomas de Vio Cardinal Cajetan, 1469～1534），亦是把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逐出教會的那人。迦耶坦對阿奎那的思想作出了幾個著名的詮釋，其中之一是關乎類比的。他認為能稱得上類比的，必是兩個本質（essences）都共同擁有某種屬性，而不是只有一方擁有；再者，所謂本質者，他是指抽象的存在，多於實體的存在；最後，他對神之存在能否被證明，及人之不朽（Immort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618,Name=Immortality}）*等問題存疑。
到了十六世紀，多馬主義已成了天主教最重要的思想。耶穌會（Jesuit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*在1540年承認它，而且在後來天特會議（Trent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}）*的公布上，多次刻意採用阿奎那的表達方式。到了十七世紀，聖多馬的約翰（John of St Thomas, 1589～1644）是多馬主義的主要代表；但在十八世紀，多馬主義變得內向，慢慢就隱退下來。到了十九世紀，多馬主義又再復興，主要是因為在工業革命浪潮中，多馬主義竭力維護人的尊嚴。到了梵諦岡第一次會議（1869～70），多馬主義又領風騷，因為教宗利奧十三世於1879年在一教諭（Aeterni Patris）中公然承認它的地位，這一次便引發了新多馬主義的誕生。
嚴格說來，新多馬主義是二十世紀阿奎那思想的復興。這時主要是分兩大派系︰1.超然的多馬主義者，像馬利沙（Joseph Mare*chal, 1878～1944）、朗勒根（Lonergan{\LinkToBook:TopicID=737,Name=Lonergan, Bernard}）*、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*，他們把多馬主義放在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的思想來解釋；2.另一派是希望只解釋阿奎那本人的思想，領導者有拉格朗慈（Reginald Garrigou-Lagrange, 1877～1964）、吉爾松（Gilson{\LinkToBook:TopicID=503,Name=Gilson, Etienne 吉爾松}）*和馬利坦（Jacques Maritain, 1882～1973）。多馬主義越過宗派的界限，聖公會神學家如馬斯卡爾（E. L. Mascall，1905年生），以至非天主教人士都受其影響。
新多馬主義的重點，可在一口號式的話語表達出來︰「存在先於本質」（'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'），它的意思是說，人能透過原知（intuition）來知道某些東西是存在的，這種原知比我們真知道它是什麼來得早；為此，馬利坦認為多馬主義才是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*之父。
新多馬主義仍然有許多重要的思想家支持，在英國有柯樂東（Frederick Copleston，1907年生），加拿大的歐文斯（Joseph Owens， 1908年生），以及美國的柯林斯（James Collins， 1917年生）和伯克（Vernon Bourke，1907年生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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